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扶贫专项资金
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（2021年度）

	部门概况
	专项名称
	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扶贫专项

	
	年度预算金额
	266万元

	
	项目主管部门
	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	
	项目立项目的
	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补助政策，及时将贫困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纳入政府代缴范围，该类人员按最低档代缴其每年全部养老保险费，保障特困群体参保。

	绩效情况
	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
	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将专项资金全部用于特殊群体扶贫政府代缴。

	
	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	2021年因政策调整，精准扶贫已脱贫人口不再纳入代缴范围，只将特殊困难群体纳入代缴范围。2021年，实际拨付到位资金97万元，完成预算目标的36.47%，及时足额保障困难群体参保。

	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
	存在的问题
	项目涉及困难群体分布面广，监管难度较大。

	
	改进措施
	加强与各部门衔接，动态跟踪人员信息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
	
	其他需要说明问题
	无


